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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师幼关系的公共属性
胡 福 贞,游 显 云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在既有的学理探究中,对于师幼关系这一发生在公共教育领域特定角色之间的教育关系,人们

惯于从亲密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将师幼关系与亲子关系类比,使师幼关系的理论探讨散漫化、简单化和浪漫

化。在实践中,师幼距离过近,导致教师公正客观教育观念的淡化、“爱”的教育情意的散漫以及随意教育行为

的滋生。事实上,师幼关系与亲子关系有实质性不同,既具有“私人伦理”属性也具有“公共伦理”属性,其公共

属性主要表现为公正性、义务性、专业性。为澄清理论研究与幼教实践中有关师幼关系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对

师幼关系的公共属性加以明确,以公正性为基本前提,以专业性为支点,以实现师幼关系的义务性要求为目标,

从而唤起人们对教育世界中师幼关系合理边界的觉知与尊重,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道德品质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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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关爱幼儿是幼儿教师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和重要的品质,也是幼儿

教师职业伦理要求[1]109。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人们提倡以“爱”为核心构建亲密的师幼关系,并常

常将师幼关系与亲子关系进行类比。教师与家长虽同为教育者,二者角色功能的内涵、性质、程度

却不尽相同。由于人们对二者关系认识不足,过于强调师幼关系的亲密性,常常将亲子关系的私密

性与师幼关系的亲密性混为一谈,甚至将二者等同[2]41。事实上,师幼关系作为一种产生于公共场

域的社会性关系,受制于特定场域中的公共规则和职业规定,具有不容忽视的公共属性。一味强调

和追求师幼关系的亲密性,不仅会弱化师幼关系应有的公共属性,使教师与幼儿之间应有的教育界限

模糊,而且还会从根本上造成幼儿园教育专业属性的丧失,使师幼关系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一、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师幼关系属性问题

(一)既有研究中师幼关系属性问题

关于师幼关系属性的探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积淀,但主要通过对人性的分析、与亲子关

系的类比来探讨师生之间的“爱”。在中国古代,“天地君亲师”的人伦格局便奠定了我国儒家文化

传统中“师如父”的基调。康有为主张教师不仅应当具备师长的德行学问,还应具备慈母般情怀,关
心学生和爱护学生[3]。当代初等教育专家斯霞老师因对学生充满“母爱”而著称,她说的一句话广

为流传,即“与孩子打成一片,这叫有童心,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这就叫作对学生的

母爱”[4]。在西方教育史上,裴斯泰洛齐曾大力提倡的“母爱式”教育至今仍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他认为“母爱是教育的基本动力”[5]。英国教育家罗素认为,“凡是心中缺乏爱的老师,无论品格还

是智慧都不能充分自由地发展”[6]。高尔基也认为,“谁爱孩子,孩子就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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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教育孩子”[7]。诺丁斯认为教育者“必须和孩子共同生活,乐于和他们相伴,与他们分享我们的

兴趣以及关爱孩子是至关重要的”[8]。总的看来,已有研究基于人性的分析和亲子关系的类比,将
“爱”作为师幼关系的支点,致力于构建类亲子关系的亲密师幼关系,虽强调“爱而有理”“爱而有节”
“爱而有法”,但这种观点并没有揭示出师幼关系作为一种专门的社会关系应有的公共属性,因而导

致师幼关系问题的探讨过多关注亲密性。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散漫化。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近现代幼儿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家庭教育的

复杂关系决定了幼儿园教师身兼保育与教育的双重职责,这是既有研究将师幼关系确立为类亲子

关系的根源所在。同时,把师幼关系丰富的社会规定性聚焦于情感性尤其是归之于类亲子之爱,要
求教师给予幼儿“母爱式”的关照与教育,这也是指导教育实践的“方便之举”。然而,必须清醒地意

识到,这正是师幼关系研究过于简单化、散漫化的表现。纵观既有研究中关于师生之爱的大量讨

论,多聚焦于关爱的必要性、应然标准和状态以及具体关爱的方式等,探讨主题散漫、缺乏应有深度

(如慈爱、仁爱、关爱等混用),探讨的内容往往涉及普遍人性中最基本的一般性需求,未能基于师幼

关系的社会规定性来厘清、明确师幼关系应有的社会性、专业性,因而师幼关系问题的探讨至今仍

呈现出较明显的散漫化特点。

2.简单化。师幼关系作为一种教育关系,“具有显著的社会规定性,即师幼关系不只是寻求情

感满足或慰藉,而是在良好的师幼关系中完成国家和社会赋予幼儿园这个教育机构专门的教育任

务”[2]17。从师幼关系构成来看,较之亲子关系的特定性和单一性,师幼关系发生于正式的教育机

构,教师与幼儿个体特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师幼关系内容的丰富性、类型的多样性。此外,区
别于亲子关系发生场域的封闭性、私密性,师幼关系发生于幼儿园这一正式的、开放的、集体的公共

场域,从课堂教学活动到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体现了师幼关系发生情景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使

不同情境下的师幼关系具有不同特质。师幼关系除了师幼之间应有亲密性情感的特质之外,同时

还承载着特定社会对师幼关系的角色规范、价值期待,师幼关系具有相应的教育性、特定性和教育

伦理性。已有的研究把“爱”作为师幼关系的支点,虽无可厚非,但进一步审视就会发现,这些研究

过多强调了师幼关系的亲密情感和亲近距离,忽视了师幼关系发生发展情境的专业性规定和多样

性特质,尤其是忽视了以群体性关系为主的关系形态,因而把师幼关系的情感特质泛化为师幼关系

属性的全部,忽视了师幼关系的其他面向,未能揭示幼儿园这一特定机构中师幼关系形态、内容、特
质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师幼关系的讨论简单化。

3.浪漫化。“师幼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它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关系主体自愿和自由形

成的个人关系,而是受到社会教育制度规范的职业关系。”[2]80作为一种职业关系,教师必须承担起

社会责任———教育学生,因此师幼关系承载着社会对师幼双方的教育期待与角色规范,师幼双方的

活动最终都指向教育目标,特别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实现。为了实现交往的特定目标,完成特定的工

作任务,教师必须具备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观念、知识与能力,具有专业教育者的角色特征。家长虽

同为儿童的教育者,但具有非专职教育者的角色特征。已有研究忽视社会规范和价值诉求,忽视教

师与家长的不同教育角色特征,将亲子关系的私密性情感诉求等同于师幼关系的亲密性情感诉求,
并以此构建亲密性师幼关系。尽管这揭示出了师幼关系中居于高位的精神诉求,但未能揭示出现实

世界中师幼关系的多层次样貌,以偏概全,其实质是将师幼关系浪漫化,难以对师幼关系实践进行规

范和指导。因此,需通过建构师幼关系的公共属性,充实、完善师幼关系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二)师幼关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实践。既有研究单纯强调师幼关系的亲密性,忽视师

幼关系的公共属性,使教师在师幼关系实践中惯于以亲密性视角建构师幼关系,而对师幼关系的公

共属性不能清晰把握,导致其教育观念、教育行为中存在诸多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1.公正、客观的教育观念弱化

“教师的教育观念是教师有关儿童发展与教育的看法或观点的总和,其课程观、师生观、教育价

值观、儿童观都是教师教育观念的内容和体现。”[2]82从师生观来看,亲密性视角下的师幼关系是一

种类亲子关系,具有个体性、偏向性、选择性和私密性,难以有效惠及群体。教师职业伦理要求教师

具有公正观念,但实践中,当教师与个别幼儿距离过近,在亲密性情感制约下,教师难以坚持公正观

念,也难以对所有幼儿做到“爱而有节”的教育公正。同时,师幼之间基于亲密性情感的亲近距离,
易使教师在面对和处理幼儿的成长问题时难以克服个人主观的情感因素,难以客观、理性地应对,
也难以根据实际评价幼儿的发展情况,难以更好地开展以群体为对象的机构教育活动,从而弱化教

师日常教育实践应有的教育理念。

2.“爱”的教育情意散漫

教师的教育情意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和沉淀的一种情感倾向,它包括教师对

待教育的意识、态度和专业精神”[9]。幼儿教师“爱”的教育情意既包括教师对幼儿的教育关爱,也
包括教师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区别于亲子关系的先赋性,“师幼关系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职业关

系”[10],因此,教师的教育关爱不同于亲子之爱的私人性和偏向性,要求教师对幼儿的关照应该是

“基于教育职业的专业性需要而付出,不能受制于个人的喜好和社会的压力”[10]。“幼儿教师的教

育关爱源于教师对幼儿园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责任感,来源于他们对教育对象的正确认识、
满腔热情和无限期望。”[1]88然而,在当前的师幼关系实践中,公众对师幼关系伦理的认识,存在着很

大程度的私人伦理对专业伦理的僭越:人们倾向于将师幼间的亲密关系解释为一种私人关系,并借

助这种私人关系的便利性向教师提出更多“特殊要求”。然而,“当教师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公
众也往往从私人伦理的角度出发要求教师要发扬个人风格”[5]。教师由于不能很好地把握师幼关

系的公共伦理属性,常常陷入“情感衰竭”的困境。教师觉得“爱孩子是个无底洞”,无法从心底真正

热爱幼儿教育。孩子也因人们对教师的专业伦理与私人伦理的随意谮越无法从心底真正敬重教

师,教师“爱”的教育情意在此过程中日渐散漫。

3.偏宠、随意的教育行为滋生

“教育行为指教师在实际教育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外显性的活动或动作,是教师教育观念的外在

体现”[2]39,对幼儿具有直接的影响。在实践中,教师与个别幼儿建立过于亲密的关系,易使教师对

幼儿的期望和关照呈现因人而异的差异,师幼之间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亲疏距离。尤其当教师

与部分幼儿的距离过近,易使本为全体幼儿共享的“公共关怀”转变为对部分幼儿的“私人关怀”,甚
至异化为教师对幼儿的“偏宠”。同时,过近的师生距离易使师幼双方超越“自然关怀”的范围,产生

特殊情感,向对方公开“私域”。这也意味着师幼双方在彼此“私域”的敞开过程中缺少了社会性角

色规范的约束,助长了双方言行的随意性,师幼关系应有的规范性、教育性被淡化和忽视。
亲密性视角下的师幼关系理论探讨,其不足在于对师幼关系与亲子关系的混淆以及对师幼关

系多维层面和多重属性的忽视。师幼关系实践中的问题多源于“教师并未真正认识教育之情的专

业属性”[10],尤其是对师幼关系公共伦理属性缺乏清晰的认识。单纯以类亲子的情感关系去认识

和构建师幼关系显然不够周全。而公共性作为与私人性相对的一面,弥补了亲密性视角的不足。
从本质上把握师幼关系的多重属性和特质,才能明确师幼之间的教育界限,进而明确师幼关系的公

共属性。

二、师幼关系的本质

庞丽娟教授认为,“师幼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符合伦理学、人权哲学、法学对人与

人关系的规定;作为一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要符合师生关系的一般规定;幼儿身心发展的

特殊性决定了教师应当成为父母的替代者,与幼儿建立高质量的依恋关系,所以师幼之间应建立一



种类亲子关系。”[2]18确实,师幼关系是一种多层次的特定的社会性关系。在师幼关系里,首先,教师

与幼儿作为普通的人而存在,是一种人际间的代际关系;其次,二者作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身份,
受制于教育理性和既定社会角色的规范,因而师幼关系是一种职业关系;最后,作为职业关系的师

幼关系有特定的专业诉求,强调学前阶段师幼关系的保教并重,在“生活即教育”的框架内凸显师幼

关系的细致性、温柔性、亲近性和丰富的生活内容。
(一)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代际关系

“一个孩子,他首先是个‘儿童’,然后才是学生。”[11]同样,教师面对幼儿时,他首先也是一个普

通的成年人,然后才是教师。作为普通人,教师与幼儿首先是作为不同的人存在而建立起的最基本

的人际关系,且由于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年龄、经历差异,师幼关系首先是一种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代

际关系。作为普通人,师幼双方都有自己的情感需要与喜怒哀乐,因此师幼之间的关爱更多基于双

方对彼此生命自觉的尊重与关照,是个体自然、自发产生和流露的情感,是一种“自然关怀”,是师幼

双方个体的选择,具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和喜好特征,因而本质上是一种私人伦理关系,且这种

私人伦理关系基于不同的社会境遇,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习俗约定与心理诉求,具有明显的

多元性色彩。
(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专业关系

教师、学生都属于特定角色,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角色,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义务,儿童亦然。
当幼儿步入幼儿园的那一刻,便与教师建立起了一种正式的教育关系。在此关系中,教师通过有意

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保教活动促进幼儿的成长与发展,而幼儿则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受到教师

的关注、遵守特定的群体活动规范、接受共同的活动任务、将教师与父母相区别”[2]18。但是,由于幼

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为实现教育目的和发展目标,教师将不可避免地与幼儿建立起不同性质、
不同程度的情感联系。这就意味着教师对幼儿的伦理关怀是教师为完成其教育职责所采取的必要

的教育行动,是一种专业行为,而不是单纯出自教师个人的情感喜好。这是师幼关系与其他关系的

根本区别。因此,本质上师幼之间的教育关系体现了一定社会对师幼关系的教育期待和职责要求,
属于一种公共伦理关系。师幼关系中的自然属性与公共属性之间的联系如图1所示。

图1 师幼关系的自然属性与公共属性的联系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师幼关系作为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和特殊的师生关系,既具有私人伦理

性,更具有公共伦理性。既有的师幼关系理论探讨与现实的师幼关系模糊和混淆了私人伦理性与

公共伦理性之间的边界,因此,有必要对师幼关系的公共属性加以澄清。

三、师幼关系公共属性的定位与内在要求

追根溯源,师幼关系的公共属性即师幼关系中具有的“公共性”特质与规定。“公共性”一词在

西方古代的城邦社会用来指城邦公民之间的相互关心、合作共事的关系模式[12]。哈贝马斯指出:
“公共性即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利领域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



对话组成,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13]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公共性”是与“私人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指价值之合理性的一种理想状态。它

体现的是一种真正把公共价值取向内化为个体自身内在的价值取向,与他人平等交流、和谐共处、
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人作为社会的个体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属性[14]。

可见,“公共属性”所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人际相依性。从根本上说,“公共性是介于私

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的中间地带”[13]。由此而言,师幼关系的公共属性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的一种特殊属性,正是介于人际亲密关系的私密领域与教育规范的公共伦理之间的“中间地带”,它
强调师幼关系应有的社会角色规定性和公共教育边界。这涉及师幼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及其

合理性,也规定了师幼关系所应有的特质与属性。
(一)师幼关系公共属性的定位

受制于幼儿园教育的特殊性及相关规定,师幼关系主要发生、演进在幼儿园及以此为基本出发

点所延伸拓展至“家园共育”中的其他场域,因而从主要的场域来看,师幼关系具有明显的公共特

征。即使此中饱含个体情感与心意,并与幼儿生活交融在一起,“保教”结合,但师幼关系根本上说

须在学校教育所规定的框架、约束、期待之内。特定历史文化境遇为幼儿园教育中的各种关系既明

示了刚性与显性的具体约定、标准,有明确的底线要求,又暗含期待、富有弹性,传达着超越管理的

人文理想与发展蓝图。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并遵守有关师幼关系的各种具体管理规定。特别是当前新的

《幼儿园工作规程》强调,“幼儿园教职工应当尊重、爱护幼儿,严禁虐待、歧视、体罚和变相体罚、侮
辱幼儿人格等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这就为师幼关系设立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另一方面,对
师幼关系理想化状态的共同追求,更多见诸于研究文献及日常教育实践中教师的“个人理想”“个人

追求”,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把“成为孩子真正的教育者”作为个人理想,用行动体现“爱生

如子”的追求,把自己的心完整地奉献给孩子。
从精神境界看,师幼关系具有层次之分。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公共世界中的人们能够达

到的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个由低到高的层次。自然境界是指人

出于生理本能“顺习而行”;功利境界是指基于个体的功利性目的而进行一系列的行动,行动的目的

最终都是为了个体利益的实现;道德境界体现的正是个体对人的社会性的觉悟和理解;天地境界是

指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共同生长。在特定时空的架构下,师幼关系作为教师与幼儿共

在、共处、共有的关系也存在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自然境界中的师幼关系表现为教师与幼儿作为

普通人,出于生理本能油然而生的对彼此生命的自然关怀;功利境界中的师幼关系表现为教师和幼

儿为了实现特定教育目标或完成特定工作任务而进行相关的利己活动;道德境界中的师幼关系表

现为师幼双方将外在的规范要求内化为具体的行动,以实现和谐共处,体现人伦关怀;天地境界中

的师幼关系则表现为师幼之间“我”与“你”内在精神上的共同生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本文

探讨的师幼关系公共属性则更多存在于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及其规范、约束与共识之中,最终表现

为教师与幼儿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共同生长。
(二)师幼关系公共属性的内在要求

基于师幼关系公共属性的分析与定位,鉴于当前师幼关系公共属性被忽略导致实践中存在大

量失范、失序现象,本文着重强调师幼关系的公共属性,特别是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应坚持公正性、义
务性、专业性。

1.公正性

“公正性在—般意义上即指公平、正直,而作为教师伦理学范畴的公正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

教师的行为符合教育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学生的利益;二是指教师对学生的行为具有公正的态

度。”[15]195因此,师幼关系的公正性首先体现为教师的行为应当符合幼儿教育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幼



儿的利益。实践证明,教师与幼儿距离太近易产生偏宠、随意等行为,因此教师应与所有幼儿保持

适度的距离,这既是教师行为公正的前提,也是保证幼儿公平利益以及促进幼儿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师幼关系的公正性体现于教师一视同仁的教育态度,要求教师不能因个人喜好而有意与个别

幼儿建立超越师幼之间“自然关怀”的特殊情感,而是在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责任感

的基础上以及对幼儿的正确理解和无限期望的基础上对幼儿生命成长的积极关心。“尊重、关爱作

为师幼关系的重要法则,在公正性意义上还体现了其普遍适用性和互换性,即师幼间的原则和要求

是可互换的。要做到能够让自己处在对方的位置时,仍然接受自己原先承认的法则。”[16]一方面,
教师作为专业的教育者,基于专业伦理的要求给予幼儿尊重、关爱和呵护;另一方面,教师作为普通

人也需要来自幼儿的关爱与尊重。二者是双向给予与付出的关系,而不是一方的无尽索取与满足。
这种原则与要求对于师幼双方皆可互换。

2.义务性

师幼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承载着社会对师幼双方各自的教育期待与道德伦理规范,而作为

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必定对师幼双方有着义务性规定。这种义务性规定是由一定社会根据这个社

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使命、职责、任务等形式,向教师和幼儿提出一定的要求,以
调整师幼双方在教育活动中与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关系[15]163。因此,强调师幼关系的义务性,就是要

明确师幼关系作为一种职业关系应承担的使命、职责、任务以及相应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促使师幼

双方在师幼关系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清楚地知道彼此的身份及其角色界限,在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规

约下使其在关系界限范围内更加理性地表达情感,增进对彼此身份及其角色的尊重和认同。此外,
强调师幼关系的义务性,也使公众清晰地看到教师在师幼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容,明确师

幼关系的“公共伦理”与“私人伦理”的边界,促使其尊重师幼之间的教育界限。

3.专业性

“师幼关系是儿童经历的第一个工作关系,在这关系中,教师和幼儿都指向一个任务的共同完

成。”[2]18教师的专业伦理规范要求教师对幼儿的关照首先应是基于教师对幼儿需求的专业观察并

给予合理满足,表现为教师的一种专业能力和水平。由于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动
手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与中小学生有着质的差别,幼儿需要教师更多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17]。而

专业的情感呵护并不意味着教师应像母亲那般事无巨细地为幼儿做好一切,无止境地满足幼儿的

一切索取和要求。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关照的专业属性,给予幼儿专业的引导与情感的呵护,一
方面防止因亲子式的教育导致“婴儿化”的幼儿,另一方面预防因师幼关系过近而导致幼儿及其家

长将师幼关系私人化,将教师的“特别关照”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进而导致“私人伦理”对“公共伦

理”的谮越。这需要教师基于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合理把控师幼关系中的工作成分和情感成分,
对幼儿的爱充满教育智慧,要“爱而得法”。

四、结 语

师幼关系是一种基于师幼双方主体的需要而建立于公共场域的教育关系。较之亲子关系发生

场域的内向性、个体性和私密性,师幼关系发生的公共场域具有外向性、开放性和集体性的特征。
因此,师幼双方的言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公共道德伦理与制度规则,较之亲子关系更具有教育性

与道德性。在此意义上,师幼关系公共属性的强化需要以师幼关系的公正性为基本前提,以师幼关

系的专业性为支点,以实现师幼关系的义务性要求为目标,构建互尊互爱、共生共长的师幼关系,而
不是让“爱”成为师幼双方的“甜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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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cussionofthePublicAttributeofTeacher-childRelationshipintheNurserySchool

HUFuzhen,YOUXianyu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ern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thedailylifeandacademicfield,asanestablishededucationalroleinthefieldofpubliced-
ucation,teacher-childrelationshipisusuallyunderstoodastheparent-childrelationship.However,
teacher-childrelationshipispositivelydifferentfromparent-childrelationship.Asaspecialteacher-
studentrelationship,teacher-childrelationshiphasbothintimacynatureofparent-childrelationship
andthepublicnatureof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Tosimplycomparetheteacher-childrelationship
asparent-childrelationshipwillundoubtedlyignorethepublicnatureoftheteacher-child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Thisisalsothefundamentalreasonofthepracticeofteachersandchildrenintherandom
relationship,lackingofeducation,“privateethics”onthe“professionalethics”arroganceandsoon.
Inordertodealwiththeseproblems,itisnecessarytoclarifythepublicattributesofthe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oastoarousepeoplesawarenessandrespectforthereasonableboundariesoftherela-
tionshipbetweenteachersandchildrenineducation.
Keywords:teacher-childrelationship;intimacy;publicity;professionalethics;fairness;obligatory;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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